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低溫及年節時期加強關懷獨居老人服務計畫 

105 年 12 月 5 日修訂 

壹、依據：衛生福利部「低溫及年節時期加強關懷弱勢民眾專案計畫」辦理。 

貳、目的：為使本市弱勢獨居老人在低溫寒流期間及農曆春節期間，獲得即時的

關懷與協助，以受到妥善照顧與生活安定，特訂定本服務計畫。 

參、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肆、協辦單位：本府民政局、本府衛生局、本府警察局、本府消防局、本市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本市各區公所、各區里辦公室、本市立案之老人福

利機構、居家服務提供單位、老人營養餐飲服務提供單位、緊急救援守護連

線服務提供單位、獨居老人關懷訪視及電話問安服務提供單位。 

伍、實施時間及地點 

一、實施時間： 

（一）低溫期間：本局啟動防凍機制起，迄氣溫回升至攝氏溫度 12 度以上止。 

（二）春節期間：農曆春節期間（除夕至初五），共計 6 天。 

二、實施地點：臺中市全區。 

陸、服務對象 

一、服務對象：本市列冊獨居老人。 

二、本市獨居老人定義：年滿 65 歲以上，實際居住本市，並符合以下情形之一

者： 

（一） 有單獨居住之事實。 

（二） 雖有同住者，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狀況，列入獨居： 

1. 同住家屬均缺乏生活自理能力或均無照顧能力。 

2. 與子女同戶籍，但其未經常同住（一周連續達 3天以上獨居之事實） 

（三） 有同住者，且同住者均 65歲以上之老人，列入獨居。 

（四） 其他經本局、各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各區公所訪視評估需列冊關懷 

   者。 

柒、服務內容 

一、低溫加強關懷服務： 

（一） 依據 103 年 11 月 11 日「臺中市政府 103 年度加強關懷弱勢民眾防凍會

議」決議∙本市於攝氏溫度達 12 度以下時啟動防凍機制。 

（二） 防凍機制啟動後，藉由一呼百應簡訊系統，提醒各服務網絡單位

（包含居家服務、送餐服務、緊急救援服務、獨老關懷訪視及電話問安服務、

老人福利機構及各區公所）加強對獨居老人進行各項低溫關懷服務（包括：



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宣導居家用電安全、熱水器正確使用方法及宣導如遇

特殊情形時之求助管道等）。 

（三） 保暖物品需求調查及提供：各單位於關懷訪視時就獨居老人必要之保暖

物品，如手套、圍巾、帽子、冬衣、厚襪、棉被、熱水瓶及暖暖包等，進行

需求調查，並即時提供或連結本局、其他民間單位提供保暖物品，俾獨居老

人取暖防寒。 

二、春節前夕及春節期間服務： 

（一）春節前夕： 

1. 獨居長者拜年探訪服務：由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志工於計畫期間至少提

供每位獨居長輩 1次電話或到宅探訪拜年服務，陪同獨居長者一起過新

年，了解其特殊需求，回報相關單位及時處理。 

2. 獨居長者春節圍爐服務：鼓勵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或送餐、居服單位辦理

圍爐用餐活動，邀請社區獨居老人及長者親友鄰居，享受團聚氣氛。 

3. 加強宣導緊急救援服務，獨居老人如有需協助事項，可透過緊急救援服

務即時尋求協助。 

（二）春節期間：針對既有使用服務且具特殊需求者，督請居家服務、送餐服務

提供單位持續提供服務，並因應年節氣氛，提高餐飲補助標準，提供獨居

長輩具年節氣氛之餐食。另春節期間無法受理新申請使用居家服務及送餐

服務。 

三、緊急安置照顧服務：低溫特報期間，遇有獨居老人因個人身體狀況或居家環

境等因素，產生居家安全之威脅，應即啟動緊急安置服務，協助將獨居長者

送達安置機構並視情況提供就醫、其它服務或結束安置後協助返家。 

（一）辦理單位及人員： 

1. 本市市立仁愛之家等老人保護個案庇護安置簽約機構。 

2. 各區公所及各里里長、里幹事。 

3. 本市各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社會工作人

員。 

4. 本市各居家服務、送餐服務、緊急救援服務、獨居老人關懷訪視及電話

問安服務提供單位。 

（二）服務工作及流程：依「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老人保護個案庇護安置實施

計畫」辦理。 

捌、督導考核與轉介機制 

一、督導考核機制 

（一）配合中央氣象局發布低溫特報後，立即透過一呼百應簡訊系統並函文服務

網絡單位進行加強關懷工作。 

（二）辦理低溫特報獨居老人加強關懷服務期間，各服務網絡單位應於辦理完畢

後回傳低溫特報獨居老人關懷服務成果（附件 1），俾本局彙整。 

（三）為加強各網絡單位及跨局處之橫向聯繫，辦理加強關懷獨居老人防凍聯繫



會議。 

（四）辦理春節前夕及春節期間各項服務之相關單位，應於春節後 4 周內提出成

效報告並辦理核銷。 

二、轉介機制 

（一）低溫特報期間遇有獨居老人因個人身體狀況或居家環境因素，致產生居家

安全威脅，應即依本市老人保護個案緊急庇護安置流程(附件 2)啟動緊急

安置服務。 

 

玖、本計畫核定後實施，相關經費由各業務單位依年度預算支應。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低溫特報獨居老人關懷服務成果一覽表 

 
   

         
辦理日期:   年  月  日 

縣市 

獨老關懷 保暖用品 關懷志工 備註 

人數 人次 手套 圍巾 帽子 衣襪 棉被 熱水瓶 暖暖包 人數 人次   

(範例) 

○○協會 

                        

合計                         

填表人員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E-MAIL：                       

 
   

請於每日上午 10時前將前一日辦理成果回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福利科承辦人彙整。 

（電子郵件：wcn1102@taichung.gov.tw    傳真：22276035）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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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老人保護個案緊急庇護安置流程圖 

 

 

 

 

 

 

 

 

 

 

 

 

 

 

 

 

 

 

 

 

 

老人保護個案: 

1. 設籍本市且年滿 65歲以上 

2. 符合老人福利法第 41、42條規定 

3. 經本局社工員評估有生命、身體或生活陷困，且須予以適

當安置者 

現居且設籍本市個案 

庇護安置 

一層核定 

加會長青科 

科 

簽約安置機構 

依契約每月 10日辦理核撥 

社工員於安置
屆滿 3個月之

前二週 
評估是否繼續

安置 

結案 

改其他身份別 

轉介長期安置 

社工員檢附資料  

1. 個案訪視處理建議表 

2. 其他有關資料 

檢附資料  

1.安置核定函 

2.請領清冊、收據 

3.契約書影本 

4.其他 

 

5個工作天內 

申請展期以 3個月 

(90日)為限 

長青福利科承辦人 

機構安置核定函 
1. 起迄日期-以 3個月(90日)為限 
2. 緊急安置期間費用辦理方式 
3. 副知區公所停止支付各項生活

補助費 

 

設籍本市但現居他縣市 

附件 2 


